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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活動訊息網】「祥龍昂揚慶端午 熱力奔放東石港」龍舟競賽暨觀光行銷系列活動、公務倫理及

行政中立宣導專班……。 

【溫馨關懷坊】對自己好一點 

【法規看過來】「年度預算員額管制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為珍惜生命，維持公務形象，請確

實要求所屬人員酒後不開（騎）車…。 

【人員在這裡】蘇豐振等 5 人異動。 
【標竿學習專欄】感謝這一路上有你們真好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心得報告 民雄國小人事室主任

-唐淑妙 

【靜思語】靜思語錄 

【訊息預告網】「精進嘉園-人事業務學習逗陣行」北平原陣、「心靈饗宴─五星嘉年華」心靈饗

宴電影讀書會第三場次：分居風暴…… 

       

   

 

 

   

 

 

  

 

 

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7月 5日 
「精進嘉園－人事業務學習逗陣行」北平原陣

討論主題：辦理考訓業務實務及法令研討 
民雄鄉公所簡報室 

7 月 11 日 全民國防教育研習 創新學院研討室 

7 月 18 日 
「心靈饗宴─五星嘉年華」心靈饗宴電影讀書

會第三場次：分居風暴 

創新學院 2 樓 201

（大禮堂） 

7 月 24 日 地方決策研究班-策略領導論壇  創新學院 2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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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好一點，也會給別人好臉色！ 
就因為不可能凡事順遂，所以更應該為情緒找一
個平衡點。 

雖然你不能預知人生的大戲何起何落，但你可以

決定演出的方式。 

人最怕的是掩飾自己的錯

誤，能夠當眾發露懺悔，才

會常常自我警惕；也讓他人

隨時來糾正自己的缺點，以

走出正確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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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普初考、地方特考、身障特考訓練計

畫 

（1） 訓練計畫業經保訓會訂定，惟尚未辦

理調訓（按 102 年高普考、身障特考）：

保訓會將檢視其內容核與新修正之訓

練辦法不符之處，或未規定事項，儘

速另案依修正後之訓練辦法修正發

布，屆時應依新修正之訓練辦法及訓

練計畫辦理。 

（2） 訓練計畫業經保訓會訂定，且訓練刻

正辦理中（按：101 年地方特考及 102

年初考）：本 2 項刻正實施中之考試錄

取人員訓練，鑑於本次修正訓練辦法

之相關規定，如「按日扣除其曠課、

曠職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數津貼」、

「延長病假及捐贈骨髓或器官者給

假」、「基礎訓練測驗舞弊，以及獎懲

相互抵銷後累積已達一大過處分等情

事者，予以廢止受訓資格」等規定，

  

【本報訊】2013 年嘉義縣第 30 屆「祥龍昂揚慶端午 熱力奔

放東石港」龍舟競賽暨觀光行銷系列活動，於本年 6 月 12

日端午節當日上午 8 時在東石

漁人碼頭揭開序幕。本府今年

度並以府內各處室一級主管及

所屬一級機關正副首長為主要

成員，籌組「嘉義縣政府主管

代表隊」與本縣議會隊伍共同參加表演賽，雙方實力勢均力敵，最

後由縣府隊與議會隊打成平手，司儀笑語比賽結果象徵「府會和氣」，引起來賓一陣歡笑，為本

年龍舟競賽帶動熱鬧歡樂氣氛。 

 

【本報訊】本府於本年 6 月 13 日辦理「公務

倫理及行政中立宣導專班」，邀請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處前處長邱永森講授「公

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及該法施行細則介紹」，邱

前處長為參訓人員釐清行政中立抽象概念、開

放學員自由提問，並進行雙向討論，另邀請行

政院人事行政總處參事蔡祈賢講授「公務倫理

基礎概念及國外公務倫理內涵作法」，以確保

公務人員依法行政、執行公正，謹守各項服務

規範，俾化解現代公務人員角色間衝突，計 107

人參加。 
 

 

 

 

 

 

 

 

 

 

 

 

 

 

 

 
 
 

活動訊息網

 

一、行政院於102年6月25日院授人組字第

1020038945號函以「年度預算員額管制要點」

自即日停止適用。 

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部分

條文業經考試院、行政院及司法院於民國本

年6月17日會銜修正發布，並自同年月19日起

生效。 

鑑於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辦法（以下

簡稱訓練辦法）部分條文業於本年 6 月 17 日

修正發布，並自同年月 19 日起生效，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於

102 年 6 月 26 日以公訓字第 1020009048 號

函知各機關針對各項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

訓練事宜，配合依下列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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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年1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02346號函略以，101學年度第2

學期開學日原訂於本年2月15日（星期五），惟經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邀集相關機關團體開會

結果，決議調整放假，因此各級學校調整至2月18日（星期一）辦理註冊及正式開始上課，並

於次一週星期六（2月23日）補行上班上課。復查教育部101年5月21日臺人（三）字第1010079454

號函說明五：「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之支給，應依94年6月24日會議結論，以學校行事曆排定

之上課週數，按每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數計算發給，與當週實際授課情形無涉」。依上開教育

部101年5月21日函釋意旨，因應農曆春節調整放假致當學年第二學期原排定第一週之授課節

數調整至第二週或以後補行上課之情形，當學年第二學期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應依學校行

事曆排定之上課週數，按每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數計算發給。第一週原排定之授課節數雖調

整至第二週或以後補行上課，仍得依該部94年11月8日台人（三）字第0940144739號函規定發

給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年6月1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20057722

號函） 

一、為加重酒駕肇事刑責，遏止酒駕犯行，本年 6 月 11 日總統令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規定：「（第 1 項）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二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金：一、吐氣所含酒精濃度達每公升零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度達百分之零點零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類或其他相

類之物，致不能安全駕駛。……。（第 2 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二、邇來發生公務人員酒駕肇事事件，嚴重影響政府形象，為維公務紀律，落實以身作則，

請於內部公開集會、新進人員訓練及其他相關場合廣為宣導「酒後不開車」，並建立酒駕

零容忍觀念，在飲宴中戒除勸酒習慣，酒後請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計程車返家」

等方式返家等，以避免酒後開（騎）車之危險行為。 

三、公務人員如觸犯上開刑事法令者，除依各該法令處罰外，其行政責任之檢討，請本權責

查證後，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行細則、各類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或

各機關職員獎懲規定等所訂標準，衡酌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或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度

予以最嚴厲處罰。 

試錄取人員權益或身分權之變更，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及從新從輕原則，該訓練計畫未配

合訓練辦法修正，考試錄取人員仍適用原訓練計畫之規定。 

2、各項特種考試（按：地方特考、身障特考除外，由各申辦考試機關另定訓練計畫函送保

訓會核定或備查） 

（2） 訓練計畫業經保訓會核定（備查），惟尚未辦理調訓：保訓會已另案函請各申辦考試機

關，依訓練專業性及實需，參酌修正後之訓練辦法修正訓練計畫，函送保訓會核定（備

查）實施，屆時應依新修正之訓練辦法及訓練計畫辦理。 

（3） 訓練計畫業經保訓會核定（備查），且訓練刻正辦理中：同前說明 1（2），該訓練計畫

未配合訓練辦法修正，考試錄取人員仍適用原訓練計畫之規定。 

 
 
 
 
 
 
 
 
 
 
 
 
 
 
 
 
 
 
 
 
 
 

   

 

 

 

 

 

 

 

 

 

 

 

 

四、有關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函詢101學年度寒假假期彈性調整衍生下學期週數與鐘點費支

給疑義。 

三、請確實要求所屬人員酒後不開（騎）車，以珍惜生命，並維政府形象，為民榜樣。(本府

本年6月27日府人考字第1020114699號函)。



 4

1. 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以下簡稱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公

立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或公營事

業人員之年資，應於轉任時，由服務學校轉送基金管理機關按其任職年資、等級對照教職

員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通知服務學校轉知一次繳入退撫基金帳戶，始得併計其

任職年資。」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教職員在本條例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1 日修正施行前之

曾任其他有給專任人員年資併計及退休金、撫慰金基數內涵，仍適用本細則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1 日修正施行前規定。…。」次查 85 年 2 月 1 日修正施行前之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1

條規定：「依本條例退休之學校教職員，其任職已逾本細則 3 條所稱之年資者，左列曾任有

給專任年資得合併計算：…五、曾任公營事業人員之年資，未按各該規定核給退休金，經

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者。…。」準此，公立學校教職員曾任公營事業機構任職年資，以

適用該事業機構單行退休法令併計，且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休給與，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

具證明者，始得採計為教育人員退休年資，惟 85 年 2 月 1 日退撫新制施行後之年資，尚須

於轉任教育人員時，依規定補繳退撫基金費用後，始得併計，合先敘明。 

2. 另查銓敘部 94 年 11 月 7 日部退三字第 0942534141 號書函規定略以，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

細則規定所稱公營事業人員係指公營事業機構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編制內正式職員而言，如

不具公務員身分之純勞工，則係勞動基準法適用對象，因屬勞工身分，自不得採計公務人

員退休。至於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中船公司）副總經理及以下從業人員之身分

屬性，依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管理辦法第 9 條規定：「中船公司之副總經理及以下之從業

人員採用聘僱制度，不具公務人員身分。」復以經濟部 94 年 10 月 27 日經人字第 09400586790

號函，亦認定中船公司副總經理及以下之從業人員，不具公務人員身分。 

3. 承上，為期公教處理一致，公立學校教職員曾任中船公司副總經理及以下從業人員年資，

有關併計退休年資及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宜，比照公務人員前開規定辦理。 

 

 

 

 

 

 

 

 

 

 

 

 

 

 

 

 

 

 

 

 

 

得輔導學校之兼辦人事同仁曾經對我說，人事業務很繁雜、法令多如牛毛而且許多事

情都和同仁權益息息相關，可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辦理業務必須格外小心謹慎

以免影響同仁權益，所以遇到不懂就趕快請教專任人事或向縣府人事處承辦人員請教，而不管請

教哪一位人事人員總是給人很親切熱誠的感覺，給人專業信心和安全感，業務迎刃而解、順利完

成，煩惱便不見了。所以選擇兼辦業務時，會選擇人事業務的原因。 

    聽到時我驚了一下，其實心裡蠻開心也蠻震撼的，平時不經意的態度表現會對人影響這麼

大。人事工作猶如是來與同事結緣的。獲得正向的態度回饋就會覺得有價值。而人事人員的身分

是很微妙的，要顧及同仁權益，也要規範同仁的行為，因此要更嚴謹約束自我，才有資格管理團

體，這工作是吃力不討好。我常覺得我是一個很幸福幸運的人，總是遇到貴人相助，工作上遇到

記 

101 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學校組第 3 名

民雄國小人事室主任 唐淑妙

標標標竿竿竿學學學習習習專專專欄欄欄   

感感謝謝這這一一路路上上有有你你們們真真好好  

五、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曾任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經歷，得否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年資疑義。(教育部102年6月28日臺教人(四)字第1020092957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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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同事常常給我信心與關懷。因為大家都對我很好，情同此理，在工作上我總是盡其所能的協助

同仁。願能將幸福的感覺傳遞給大家，希望大家工作順利，生活過得幸福快樂。 

    擔任人事工作正好有很多機會接觸同仁、了解同仁，很多工作都是為同仁權益，服務同事就

是工作核心，在機關裏會有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或許因同為公務人員較能相互了解、彼此因

而工作上融洽和樂，會覺得自己是團體中的一分子，所以自然而然的會設身處地的為同事想，也

覺得能為同事服務是很快樂的是。然而學校大多只有一位人事人員，有些工作光靠一個人力量總

是力有未逮之處，有時是心之所願無法如願完成，常常需要同仁鼎力相助，還是需要其他人幫助、

和學校其他單位間協調和作才能完成，因此長官、同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來到學校服務 3 年多，感謝有這個機會讓我學到了許多的事情、遇到不同的人、事、物，讓

我人生經歷成長許多，想到當時初來乍到學校之時，不管是對於人還是工作是陌生的，就在那段

適應的期間，就被學校老師認為不專業，有被排斥在外不受信任的感覺，心想明明就很認真的工

作為同仁服務，總是小心翼翼確認、深怕法令不精影響了同仁的權益，就無法理解為何一直受到

懷疑與質疑。不禁懷疑自己適不適合擔任人事業務，自信心與工作熱情跑得無影無蹤。壓力與厭

倦接連出現，臉上的笑容也擠不出來，心想難道這是我要的生活嗎？生活不就是要快快樂樂的過

活，至少要問心無愧，充實的過好每一天，常常在心裏問我自己是否領這份薪水領得問心無愧。

人家都說學校是最好待的地方，卻是讓我覺得挫折感很大的地方，以為秉持熱誠服務同仁就會領

情，後來想想領薪水做事是應該的，不要去太在意別人的態度，作好自己應該做的事，心情就較

為平復。 

人事人員是一群很可愛可敬的人，上班時討論工作問題、研習訓練討論的是工作上同仁的問

題、就連平常的聚會聊的都是工作，雖然常聽到大家喊累可是對於工作的熱情似乎不減，認真熱

情開朗的性格似乎是與生俱來，遇到工作上的問題只要一提出大家會想辦法幫忙解決，有經驗的

人會直接提供有效的作業資料模式以供參考使用，

人事人員最難得的是有樂於經驗分享的胸襟。來到

了學校服務發現了學校人事業務和公所人事業務有

許多不同之處，著重的重點也不同，有很多時候遇

到不曾辦過的業務，或有法令疑問時，多虧有許多

熱心經驗豐富人事前輩指導，讓我能很快的找出頭

緒及相關規定，辦理好業務或為同仁解決問題，因此覺得我很幸運能身為嘉義縣人事體系一員，

這是一個讓人感到溫馨溫暖的團隊，在我曾遇到困難時大家都不吝惜的伸出溫暖的手幫助，讓人

覺得自己不是孤單的一個人，因為常常受到大家的相互扶持關懷與照顧，讓我感到十分溫暖與窩

心，感謝這一路上有你們，讓我加滿了能量再繼續做下去。  

其中讓我感到十分敬佩要特別一提的兩位主任，健輝主任和德宗主任 ，為了讓人事人員能

更便利獲得資訊能快速獲得最新相關法令，不辭辛苦沒日沒夜犧牲奉獻創新傳承相繼建置了人事

業務葵花寶典、C.C.S.人事業務服務平台網站，提供詳盡豐富的最新資訊法令規定，網羅相關實

用案例，提供人事人員業務利用參考使用，這兩個網站對我來說是超實用寶庫。非常的感謝熱心

的人事同仁很熱心指導協助與關心，真的很謝謝大家。在學校服務，常常覺得日子過得很快很忙，

生活很充實，今日聽到了驪歌高唱驚覺一個學年又過了，還來不及送舊已經在籌備新學年的來

臨，雖然所作的工作很多和業務績效考核無直接關係，在辦理完縣外介聘案、文康活動、教師學

歷改敘後，有老師特地來人事室道謝時，就覺得我的服務讓大家很開心，就不由自主的開心。人

生有如一片風景走過遇過就會知道要去珍惜，謝謝大家一路上有你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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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本刊歡迎投稿發表心得或進行意見交流，投稿請逕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人事服務

GO-GO-GO 電子報編輯小組收或 e-mail 至 yuchuan@mail.cyh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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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6 月份本府異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蘇豐振 
桃園縣政府動

物防疫所課長 

農業處農業團

體輔導科科員 
侯傑耀 

水利處下水道工

程科技士 

水利處技正 

李映儀 
新聞行銷處行

銷科辦事員 

新聞行銷處公

共關係科辦事

員 

張巍鐘 
新聞行銷處公共

關係科辦事員 

新聞行銷處行

銷科辦事員 

馮圭君 
地政處重劃科

科員 

地政處地籍科

科員 
 

  

 

 

 

 

 

 
 

102 年 6 月份人事人員異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闕杏珍 和睦國小人事室主任 蒜頭國小人事室主任 


